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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州经信委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经信局，省直有关单位，有关服务机构：
为加强我省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建设，优化中小微企业服务环境，培育核心服务机构，促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湖南省中小微企业核心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》（湘经信中小服务〔2016〕334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要求，现就申报2018年湖南省中小微企业核心服务机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对象
省内热心为中小微企业服务，服务效果突出，积极参加2018年“创客中国”湖南省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、产融合作、中小企业“上云”、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等服务活动，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注册并提供服务产品、开展服务对接、及时报送服务信息和接受监督评价的服务机构或单位。
二、申报条件
核心服务机构的申报遵循公开征集、自愿申报的原则。申报单位除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五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外，在服务场所、人员、资产、服务能力还应满足以下具体条件：
1、服务中心、服务平台、产业联盟等以公共性、公益性为主的综合性服务机构：
服务场所100平方米以上，服务资产100万元以上，服务人员10人以上（含签订长期服务协议的专家），年组织开展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活动8次以上，服务企业100家以上； 
2、以创业培训与辅导、知识产权保护、管理咨询、信息咨询、信用服务、市场营销、项目开发、投资融资、财会税务、产权交易、技术支持、人才引进、对外合作、展览展销、法律咨询等服务为主的专业性服务机构： 
服务场所50平方米以上，服务资产50万元以上，服务人员15人以上（其中具有相应资质和学历的业务人员10人以上），年开展中小企业公益性公共服务活动2次以上，年服务企业总数100家以上（其中签订一年以上服务协议深度服务的企业30家以上），年服务性收入200万元以上； 
3、以研发设计、技术试验、开发创新、检验检测等服务为主的专业服务机构：
服务场所200平方米以上，服务资产500万元以上，服务人员20人以上（其中具有相应资质和学历的业务人员15人以上），年服务企业100家以上，年服务性收入300万元以上。
三、申报材料
申报单位对照《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按下列顺序将资料装订成册，纸质材料一式二份及《湖南省中小微企业核心服务机构申请表》、《湖南省中小微企业核心服务机构推荐汇总表》电子文本。
1、湖南省中小微企业核心服务机构申请表；
2、申请报告，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、发展沿革、服务能力和服务开展情况、服务业绩；
3、机构成立批文或注册登记执照复印件；
4、土地、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（或租赁合同）复印件；
5、服务管理、规范程序、服务承诺等制度；
6、2017年服务对象名单及联系方式、服务内容、收费及减免情况；
7、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7年度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（复印件）；
8、服务机构主要人员基本情况表及有关人员职称、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；
9、近年开展相关服务情况（主要服务内容、对象、规模及收费情况，服务典型案例3例以上，为企业提供公益性或低收费服务、服务对象接受服务后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；
10、2018年“创客中国”创新创业大赛、产融合作、中小企业“上云”、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等服务活动开展情况；
11、符合申报条件的其他证明材料；
12、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（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）
四、申报程序及时间要求
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向所在地市州经信委或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经信局提交申报材料，市州经信委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经信局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进行初审，根据审查情况签署推荐意见后，将推荐文件和汇总表（见附件）一式二份，连同申请单位申报材料于7月13日前报送省经信委中小企业服务指导处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符合《管理办法》规定条件的省直有关单位由主管部门签署推荐意见后，将申报材料和汇总表于7月13日前直接报送省经信委中小企业服务指导处。
联 系人：吴小波
电   话：0731-88955553
电子邮箱：hnjxwfw@163.com

附件：1、湖南省中小微企业核心服务机构申报材文本
      2、湖南省中小微企业核心服务机构推荐汇总表


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6日




1

